国融医养开放平台商品质量问题纠纷处理标准

第一章 质量问题的管理规范
第一条 商家需要对其所出售的商品质量承担保证责任。如商品需要具备其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符合商品或其包装上注明使用的标准，不存在危及人身或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等。商家还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自身售后服务承诺及国融医养开放平台售后规则等向消费者提供商品“修理、更换、退货”等售后服务。
（一）如果出售的商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的，消费者申请国融医养介入的，国融医养将支持消费者退货退款要求，并且退换货产生的所有运费由商家承担。
（二）如果出售的商品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导致消费者损失的，建议商家与消费者自行协商或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三）如果消费者在超过国家、国融医养开放平台规定或商家承诺提供的售后服务期限向国融医养或商家提出关于质量问题的投诉，原则上国融医养不介入该类纠纷的处理，但这并不能免除商家应尽的售后服务责任，商家仍需要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
（四）商家所售商品品质应符合国家及行业标准，并应符合国融医养开放平台相关管理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国家监督部门抽检、国融医养抽检、平台管控等。
 
第二章 质量问题的举证责任
第二条 如果消费者表示收到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并且该质量问题通过消费者提供的举证证明文件无法判断的（如商品性能故障、噪音大，气味浓等），消费者申请国融医养介入纠纷处理后，商家应当按照国融医养的要求提供商品的正规进货凭证，如厂家的经销凭证、产品合格证、商业发票等证明文件。
（一）若消费者主张商品成分与商详页或商家承诺描述不一致，消费者签收商品后可提供含有商品成分说明的内/外包装清晰照片，国融医养将结合消费者下单时的商品快照判定是否描述不一致。
（二）若消费者主张商家出售的商品为临保商品，并申请国融医养介入的，消费者可提供商品有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包装喷墨图片，国融医养将结合消费者下单时的商品快照判定商品是否违规销售。
（三）若消费者主张使用“清洁用品”后无效（如杀虫剂杀不死虫子、除菌剂未除菌、皮具清洁剂未清洗干净等），并申请国融医养介入的，国融医养将要求商家提供商品的正规进货凭证，如厂家的经销凭证、产品合格证、商业发票等证明文件证明商品是否存在问题。
第三条 如果消费者表示商品存在质量问题，且可以通过消费者提供的举证证明文件判断的（如商品开裂、衣服长短袖问题），消费者申请国融医养介入纠纷处理后，国融医养将根据商品图片或其他证明材料进行判断，直接认定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第三章 质量问题的检测认定
第四条 如果买卖双方就商品质量问题产生纠纷，消费者申请国融医养介入纠纷处理后，商家需要向国融医养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如权威机构出具的质量检测报告、产品合格证等），且国融医养判断该证明文件有效后，消费者此时也应当按国融医养要求提供相应的检测凭证。国融医养将根据检测报告结果判定送检的检测费用由哪方承担。
注：检测机构建议使用正规权威认证机构，非正规国家认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将视为无效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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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质量问题的判责及处理
第五条 若买卖双方就商品质量问题产生纠纷，申请国融医养介入的，国融医养将根据本规范内容进行判定，如商家违反本规范要求或举证内容认定无效的，将判定商家责任。并按如下原则处理：
第六条 若国融医养介入判定商家所售商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的，商家应为消费者办理售后退换货处理，并在48小时内审核售后服务单，若超时未审核，国融医养有权将商家售后地址提供给消费者，在确认商品退回商家售后所在地后，国融医养有权以国融医养余额的形式为消费者优先赔付退款，由此产生的损失或费用将由商家自行承担。
第七条 若国融医养介入判定商品无质量问题，商家无责的，商家也应协助国融医养积极处理消费者问题。
第八条 若消费者因商家违反本规范要求而提出赔付申请的，由此产生的赔付费用将由商家自行承担。
 
第五章 附则
第九条 国融医养开放平台商家的行为，发生在本管理标准生效之日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标准。发生在本管理标准生效之日以后的，适用本标准。
第十条 国融医养可根据平台运营情况随时调整本管理标准并向商家公示。
第十一条 商家应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对任何涉嫌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本标准已有规定的，适用于本标准。本标准尚无规定的，国融医养有权酌情处理。但国融医养对商家的处理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商家在国融医养的任何行为，应同时遵守与国融医养及其关联公司签订的各项协议。
第十二条 本标准于2018年2月7日修订，于2018年2月13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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